
盐城晚报讯 原告夏某与被告
王某是两个聋哑人，2010年登记结
婚后育有一女，婚后因家庭生活琐
事积累矛盾，感情逐渐疏远，原告
夏某诉至射阳法院黄沙港法庭请
求离婚。

“办理聋哑人案件语言交流是
最大的障碍，如何让当事人充分表
达自己的意愿，依法保障残疾人
的合法权利是最重要的问题。”受
理案件后，承办法官征求了双方
当事人调解意愿，第一时间邀请
经验丰富的手语老师全程参与调
解，确保当事人“听得见”诉求，“说
得出”心声。

调解过程中，法官通过手语老
师耐心倾听双方对婚姻现状的看
法、未来生活的规划，并细致梳理
双方在子女抚养、情感疏导等方面
的诉求。当争议聚焦子女抚养时，
法官结合两人实际情况，详细解读
法律规定，引导双方理性解决问

题。在与手语老师的协作配合下，
夏某表示，自己有稳定工作和住
所，孩子从小与自己亲近，愿承担
主要抚养责任；王某则表示，虽不
舍，但考虑到自身需经常出差，同
意孩子随父亲生活，并主动提出每
月支付抚养费，定期探视。

最终，夏某与王某同意离婚，
并现场签署调解协议。两人还通
过手语互相叮嘱：“以后要多陪孩
子聊天，别让她觉得孤单。”“抚养
费我肯定按时给，孩子的家长会我
也会尽量去。”至此，这场没有激烈
辩论的“无声”调解，用耐心与尊重
打通了沟通的“堵点”，更让司法的
温情流淌在每一个细节里。

“虽然婚姻走到了尽头，但我
们不想让孩子受委屈。谢谢法官
和手语老师，让我们能心平气和地
把事情解决好。”离开法庭前，夏某
通过手语老师向承办法官表达了
感谢。 黄熙 孙丽霞

射阳法院黄沙港法庭

“无声”调解暖人心

签了离职报告仍上班，劳动关系还存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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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晚报讯 2024 年，董某与
赵某因民间借贷纠纷在亭湖法院
达成调解协议：赵某需分期偿还董
某借款本金 4 万元、利息 1.04 万元
及诉讼费530元。然而调解书生效
后，赵某始终未按约定履行，董某
无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其实董某与赵某本是多年合
作的生意伙伴。赵某长期从事农
副产品收购，多次向董某收购蚕
茧，两人在生意往来中逐渐熟悉。
出于信任，当赵某以“经营周转困
难，急需资金周转”为由提出借款
时，董某伸出援手，陆续出借多笔
款项，希望帮助其渡过难关。赵某
也一再承诺，蚕茧销售回款后将立
即归还。

但事实上，赵某并未如约还
款，屡次以“行情不好”“货款未结”
等理由推托。董某多次催要无果，
只得选择法律途径维权。

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经
全面财产调查，未发现赵某名下有
可供执行的财产，赵某多次向法院
表示暂无履行能力，案件执行一时
陷入僵局。面对困境，申请执行人
董某强烈要求法院加大对赵某的
强制措施力度。

执行法官多次到被执行人赵

某家中，向其家人释明相关法律规
定，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近日，赵
某的儿子主动联系法院，自愿以个
人财产为其父的债务提供担保，并
向法院正式提交《执行担保书》，明
确承诺：“若父亲赵某未按和解协议
履行，本人自愿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董某可直接申请执行我的财产。”法
院依法对担保人资格及担保能力进
行审查后，组织三方共同签署《执行
和解笔录》，约定由赵某分期履行义
务，董某同意暂缓执行并给予其宽
限期，法院依法对该案中止执行。
至此，案件得以圆满化解。

法官说法：执行担保制度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确
立的重要执行保障机制，其核心价
值在于通过第三方信用增信，弥合
申请执行人债权实现需求与被执
行人履行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
本案中，被执行人的儿子主动承担
担保责任，既修复了被执行人的信
用危机，亦为申请执行人提供了实
质性履约保障，最终促成纠纷的化
解，彰显了强制执行程序中刚柔并
济的智慧。司法实践表明，该制度
对破解“执行难”困局、推进社会诚
信体系建设具有显著制度效能。

姜龙雨

亭湖法院

高效执行破僵局

盐城晚报讯“多亏法官连夜蹲守，
这笔欠款才能追回来！你们真是帮了
我大忙！”近日，申请执行人许某紧紧握
住建湖法院执行干警的手，对法院高效
执行表达由衷感谢。

申请执行人许某与被执行人赵某
借款合同纠纷案，执行干警收到被执行
人车辆线索后，第一时间赶到车辆停放
处进行蹲守。经过一夜的耐心等待，终

在第二天凌晨发现被执行人赵某行踪，
并将其拘传回院。

回院后，执行干警对被执行人赵某
耐心释法明理，并严肃告知其拒不履行
还款义务的严重后果。惧于法律威慑，
赵某主动提出还款意愿。最终，在执行
干警的协调下，双方达成和解协议，由
赵某当场支付部分欠款，剩余款项分期
履行。 乔列勇

建湖法院

深夜蹲守促履行

老王一直在 A 公司从事货物运输
工作，后双方因离职补偿金等问题发生
争议，老王向所在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申请仲裁。某公司向仲裁委表
示，老王是劳务派遣用工，双方不存在
劳动关系。因A公司无法提供有效证
据，仲裁委对A公司的说法不予采信。
最终，仲裁委裁决老王与A公司存在劳
动关系，A公司需要就解除劳动合同支
付老王经济补偿金。

A公司不服仲裁裁决，向滨海法院
提起诉讼，请求法院确认其与老王之间
不存在劳动关系，且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金等费用。同时，A公司向法院提交了
一份老王签署的《离职申请报告》作为
关键证据，并表示如果法院认定双方存
在劳动关系，那么相应的经济补偿金也
应从老王签署离职报告后再次回到公
司上班的时间点开始计算。

老王不认同A公司的说法，他认为
A 公司实际上将这份离职报告当作员
工的请假条来使用，自己并不是真正想
要离职。法院经过调查发现，A公司有
许多员工都签署过类似的《离职申请报
告》，其中一名员工甚至在《离职申请报
告》后面备注了“春节回家”等字样，后
续这些员工仍在A公司上班。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老王签署了

《离职申请报告》，但仍在原岗位工作，
工作内容、工作地点以及工作时间等均
未发生实质性改变，并依旧接受A公司
的管理与安排，这表明双方之间的劳动
关系事实上并未实际解除，签署《离职
申请报告》仅是A公司试图规避用工风
险的手段。因此，法院最终认定A公司
以员工老王签署《离职申请报告》为由
来主张当时劳动关系解除，缺乏事实和
法律依据，未予采信。

法官提醒：在劳动关系中，用人单
位与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应当建立在
真实意思表示的基础之上。用人单位
不能通过不正当手段，如诱导劳动者签
署类似《离职申请报告》等文件来规避
自身的用工责任和义务。对于劳动者
而言，在签署任何涉及劳动关系变动的
文件时，务必仔细阅读文件内容，明确
自身权益和可能承担的法律后果。若
对文件内容存在疑问或认为与自身真
实意愿不符，应及时与用人单位沟通协
商，或者寻求专业法律人士的帮助，以
避免日后产生不必要的劳动纠纷。而
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认定劳动关系是
否解除以及双方责任时，会综合考量各
种因素，深入探究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
示，依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公正的裁决。

姚红霞

盐城晚报讯 近日，小李在 9 名竞
买人当中，经过20次出价，以123057元
的价格竞得大丰法院拍卖的一辆奔驰
牌机动车。

临近付款期限时，执行法官通知小
李付款，小李却说：“买的时候太急了，
价格贵了，我不要了。”因小李的悔拍行
为，大丰法院对小李支付的保证金不予
退还，并禁止其在重新拍卖中参与竞
买。后来，该车辆被再次拍卖并以
117708元成交。

拍卖结束后，执行法官耐心向小李

普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和竞买规则，并依
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小李缴纳的 8900
元保证金用于弥补两次拍卖的差价，剩
余保证金冲抵本案被执行人的债务以
及与拍卖财产相关的被执行人的债务。

司法拍卖是强制执行的重要方式，
诚信竞拍是保障公平的基石。司法拍
卖不是游戏，竞买人参与竞拍不能任
性，要量力而行，竞买前要仔细阅读拍
卖公告，如遇疑问要及时咨询解惑。竞
买成交后，恶意悔拍的，将有可能受到
罚款、拘留等惩戒措施。 丰轩

司法拍卖非儿戏 随意“悔拍”要担责


